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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 4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联股份”或“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国联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0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2,990,858股，每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74.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66,066,635.50 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15,959,147.71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0年 11月 13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0 年 11月 13 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G11905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余额

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2,415,959,1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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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911,071,317.06

减：2024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47,033,091.43

减：补充流动资金 542,379,141.67

减：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

减：扣减手续费 17,397.68

减：现金管理 -

减：待自有资金账户转入募集资金 4,900,000.00

加：收到利息收入 62,774,004.72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余额 873,332,204.59

说明：1. 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进行，包含其产生的利息；

2.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实际余额中 490.00 万元已由自有资金账户转入募集

资金账户，详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制定了《北京国联视

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公司

严格按照该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

构中金公司分别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方庄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

2022年 6月 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基于网络货运及智慧供应链的物联网支持系统研发项目”增

加全资子公司国联智运（宁波）科技有限公司、国联智慧仓储科技（宁波）有限

公司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支行分别与国联智运（宁波）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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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智慧仓储科技（宁波）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2022-047）。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情况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开户名称
募集资金开

户银行
账号

初始收到募集资

金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用途
活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保本理财

余额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双秀支行

20000002
01940003
7465150

601,458,598.95 416,091,929.01 416,091,929.01 -

基于网络货运及

智慧供应链的物

联网支持系统研

发项目

国联智运（宁

波）科技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源支行

23010122
00060881
5

- - - -

基于网络货运及

智慧供应链的物

联网支持系统研

发项目

国联智慧仓储

科技（宁波）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源支行

23010122
00060896
8

- 14,032.41 14,032.41 -

基于网络货运及

智慧供应链的物

联网支持系统研

发项目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11010401
60001269
363

331,228,363.45 51,398,475.59 51,398,475.59 -国联股份数字经

济总部建设项目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营

业部

77010122
00122392
1

463,418,863.45 163,225,563.43 163,225,563.43 -

基于云计算的企

业数字化系统集

成应用平台研发

项目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搜

宝商务中心

支行

02002051
19200107
936

478,281,863.45 242,590,111.71 242,590,111.71 -
基于 AI 的大数据

生产分析系统研

发项目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双秀支行

20000002
01940003
7460472

200,000,000.00 1,887.16 1,887.16 -补充流动资金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

支行

05112200
00000324 140,000,000.00 2,186.30 2,186.30 -补充流动资金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

支行

10277000
00103682
5

100,000,000.00 8,018.98 8,018.98 -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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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名称
募集资金开

户银行
账号

初始收到募集资

金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用途
活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保本理财

余额

北京国联视讯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北

三环支行

11091645
2710606 100,000,000.00 - -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2,414,387,689.30 873,332,204.59 873,332,204.59 - -

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账号：110916452710606）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户已经按照相关规定支取使用完毕，专户余额为零，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

经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告编号：2022-091）。

三、2024年 1-12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 1《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3、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非公开发行 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3）。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1）。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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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9亿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以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超募资金用于在

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投项目“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建设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5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该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5,139.85 万元（暂估金额，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25-012）。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 1月 2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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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年 12

月，将“基于网络货运及智慧供应链的物联网支持系统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4）。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基于

AI的大数据生产分析系统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

月，将“基于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系统集成应用平台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5）。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募集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通过旗下新能多多推广快充电池租赁和服务，并通过 AI大数据模型对

平台用户轨迹数据进行分析，精准规划电池产线的布局，降低建设成本。2024

年度，由于部分管理人员对于募投项目具体支出方向的理解存在偏差，公司存在

使用募集资金支付与“基于 AI的大数据生产分析系统研发项目”未紧密关联的

钠离子电池产线建设支出的情形。经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审慎核查并按照严

格口径判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建议公司将该部分支出共计 490万元以自有资金

支付，并将相关支出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将全部

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不规范使用情况的整改措施

保荐机构在日常持续督导中，已通过培训、面谈、发送邮件等方式，督促提

醒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则；尽管公司具备了相应的合规意

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因相关经办人员对于募集资金使用规则的理解不够到位，

导致了上述不规范行为。针对上述募集资金不规范使用事项，保荐机构及时采取

了相关督导措施，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整改，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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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开展自查自纠

保荐机构针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要求公司提供募集资金使

用的对账单、银行流水、相关业务合同以及凭证单据等资料并进行了核查分析，

并督促公司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开展自查自纠，核实募集资金不规范

使用金额，同时督促公司尽快向监管机构汇报不规范事项并及时进行披露。

2、督促公司及时归还不规范使用的募集资金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及时将不规范使用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将相关资金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3、完善募集资金相关业务流程控制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完善募集资金相关业务流程控制，后续需形成更为明确的

募集资金使用标准和规范。针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有效的控制流程，准确识别

界定募投项目支出，进一步细化和加强募集资金审批流程的管理工作，务必做到

专款专用，避免再次发生相关不规范事项。

4、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深化对于相关规则的理解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尽快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及内

部管理制度进行培训及学习，加深对于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重视程度，强化合

规意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同时，保荐机构将通过培训、发送提

示邮件等形式，进一步督促公司管理层及经办人员加强学习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的相关规则，加深对于募集资金相关法规的理解。

六、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针对公司 2024年度在募集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不

规范行为，在保荐机构的敦促和监督下，公司已经及时进行了整改和纠正，相关

情形未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整改措施实施情况良好。除上述

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 2024 年度募集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的其他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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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保荐机构将督促

国联股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制度，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监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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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江 涛 徐石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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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12 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6,606.6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703.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9,967.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建设

项目
无 33,122.84 33,122.84 33,122.84 2,667.23 29,245.24 -3,877.60 88.29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基于 AI的大数据生产分析

系统研发项目
无 47,828.19 47,828.19 47,828.19 2,897.97 24,019.10 -23,809.09 50.22 2025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基于网络货运及智慧供应链

的物联网支持系统研发项目
无 60,145.86 60,145.86 60,145.86 5,280.22 20,625.13 -39,520.73 34.29 2025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基于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系

统集成应用平台研发项目
无 46,341.89 46,341.89 46,341.89 3,857.89 31,920.98 -14,420.91 68.88 2025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无 54,157.15 54,157.15 54,157.15 0.00 54,157.15 0.00 100.00

合计 241,595.93 241,595.93 241,595.93 14,703.31 159,967.60 -81,628.33 66.2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及延期时间如下：

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以来，公司积极推进项目的实施工作，由于受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时间较长，项目消防等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施工方案需要重新设计、修改，同时物料运输、施工人员流动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综合考虑“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建设项目”的实

际建设进度，基于审慎性原则，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年 12月。该项目已于 2024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已完成结项。

2、基于网络货运及智慧供应链的物联网支持系统研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及延期时间如下：

本次募投项目在前期虽然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投入过程中对该募投项目实施难度预估不充分，仓储选址要求的标准较高、项目所需

的物料采购及安装调试等协同工作周期较长，同时受市场环境影响，导致项目实施的整体进度比原计划放缓，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公司

综合考虑“基于网络货运及智慧供应链的物联网支持系统研发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度，基于审慎性原则，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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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3、基于 AI的大数据生产分析系统研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及延期时间如下：

（1）大模型技术的冲击，调整研发策略：AI技术特别是生成式 AI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巨大，尤其在客户运营、营销和销售、软件工程和研发等领

域，公司需要更多时间来整合这些新兴技术，确保系统在未来的技术迭代中保持竞争力和领先优势。

（2）国外算力设备采购受限，国产算力适配工作量增加：当前国际形势下算力设备采购受限。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不断升级，特别是对高

性能芯片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导致国外算力设备采购受限。同时，国内智算中心加速建设，国产算力自主可控成为必然趋势。在此背景

下，国产算力适配的工作量增加，公司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技术适配和优化，以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性能达标。

（3）大数据延伸需求涌现，包括数据资产化、合规化等：随着数据资产化和合规化的需求日益增长，企业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以确保数据的合法合

规交易和资产化管理。例如，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已经公开披露了数据资产入表的金额，显示了数据资产化发展的爆发趋势。因此，公司需要更多

时间来适应这些新要求，确保系统的合规性和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从而在延期中寻求更稳健的发展路径。

（4）资源调配：面对挑战，公司还需综合考虑风险管理策略，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确保项目在延期的同时，能够高效、有序地推进，包括

加强团队协作、引入外部专家咨询、以及适时调整项目计划等

公司综合考虑“基于 AI的大数据生产分析系统研发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度，基于审慎性原则，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4、基于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系统集成应用平台研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及延期时间如下：

（1）大模型的爆发，通用型技术平台需求降低，云计算平台需增强智能算力支持：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对云计算平台的智能算力支持提出了

更高要求。据最新调研洞察显示，大模型推动云计算产业开启新一轮增长，预计到 2027 年全球云计算市场将突破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通用型

技术平台的需求降低，而对特定大模型的智能算力支持需求增加，这要求云计算平台增强其算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以适应 AI大模型的需求。因此，

公司需要更多时间来调整研发策略，以确保平台能够满足未来市场对高性能云计算的需求。

（2）国外智能算力硬件采购受限，高性能云计算平台搭建受限：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的出口管制规则不断加强，特别是对高性能芯片和半导体制

造相关物项施加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这直接影响了国内企业获取高性能云计算硬件的能力，进而限制了高性能云计算平台的搭建。为了体现对国外

智能算力硬件采购限制的审慎应对，公司需要更多时间来调整供应链，探索国产替代方案，并增强云计算平台的智能算力支持，以确保项目能够适

应新的国际环境和技术挑战。

（3）架构调整，适配国产智能算力，增加搭建平台难度：当前在架构调整和国产智能算力适配方面的挑战，国产算力平台的发展，以及对国产芯

片与 AI模型之间适配问题的解决，突显了国产智能算力在云计算平台搭建中的重要性。这些工作不仅增加了平台搭建的技术难度，也意味着需要

更多时间来实现架构的优化和适配，以确保云计算平台能够高效支持未来的智能算力需求。

（4）资源调配：面对挑战，公司还需综合考虑风险管理策略，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确保项目在延期的同时，能够高效、有序地推进。这包

括加强团队协作、引入外部专家咨询、以及适时调整项目计划等公司综合考虑“基于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系统集成应用平台研发项目”的实际实施

进度，基于审慎性原则，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9亿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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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24-051）。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9亿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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